
想去菜市场卖菜，还有年龄要求？
近日，有网友反映，武汉胜利菜场要求
女摊贩不超过45岁，男摊贩不超过50
岁。如此奇葩的规定，在网上引起了轩
然大波。

10月23日，武汉市江岸区官方微
博发布消息称，江岸区市场监管局已约
谈三家企业，要求企业不得违规设置不
合理条件，并责令企业立即改正。

争议事件
对摊贩年龄作出限制

近日，武汉市吉庆街胜利菜场正在
对标上海进行改造升级。

然而，工地门前张贴的《合作入驻
须知》却让人们议论纷纷。《合作入住须
知》第二条上明确写着：必须接受超市
化管理，售货员入驻上岗前接受付费的
两周封闭式培训并考试合格，女售货员
不超过45周岁，男售货员不超过50周
岁，持有效期一年以上（含一年）的健康

证书上岗。
据了解，武汉市吉庆街胜利菜场已

有四五十年历史，今年 7 月，菜场打围
施工即将升级为“农改超”3.0市场。在
此营业几十年的老摊贩只能迁出，在临
时摊位营业，更让摊贩们担心的是，根
据《入驻须知》，售货员须接受付费培
训，且女性不能超过45岁，男性不能超
过 50 岁，不少人担心年龄超限无法入
驻。

这样的要求让不少商贩感到困
惑。一名商贩说：“感觉要求有点高了，
我今年50岁了，如果不让卖菜，还能干
什么？”

市场回应
原有经营户不受年龄限制

10 月 23 日，武汉市江岸区胜利菜
场办公室一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，前述

《合作入驻须知》是菜场对外招商时发
布的通告，菜场原有经营户不受年龄限
制。对于为何在招商时限制售货员年
龄，上述工作人员解释，“现在市场正在

升级，超市里（招聘）肯定要年纪小的。”
针对此事，上海大邦律师事务所律

师丁金坤表示，在对外招商时对售货员
年龄进行限制的规定，既违反公序良
俗，又违反了法律规定，是无效的。“菜
场在招商过程中，发包方可以制定相应
的政策对入驻人员进行要求，但这些要
求不能违背人性，不能违反法律。排除
四五十岁的劳动力，明显是违反公序良
俗的。”

丁金坤进一步解释，《就业促进
法》第 26 条规定，用人单位招用人员、
职业中介机构从事职业中介活动，应
当向劳动者提供平等的就业机会和公
平的就业条件，不得实施就业歧视。
上述菜场在招商时对入驻人员进行年
龄限制，涉嫌就业歧视，当地政府应予
以监督。

官方回应
已约谈企业并责令改正

10 月 23 日，武汉市江岸区官方微
博发布消息称，经初步核实，改造升级

后的胜利生鲜市场《入驻须知》，为市场
运营方龙骧网（武汉）网络集团有限公
司、中中市集（武汉）商业集团有限公
司、青桥进出口（湖北）有限公司自行制
定和张贴，是企业自主行为。

江岸区市场监管局已约谈三家企
业，要求企业不得违规设置不合理条
件，并责令企业立即改正。目前企业已
撤除《入驻须知》。下一步，江岸区将督
促该市场经营方整改到位，营造公平公
正、合法合规的市场环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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武汉一菜场要求“女摊贩不超过45岁”惹争议
官方回应称已约谈企业并责令改正


